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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中诉讼时效制度适用范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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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诉讼时效是司法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诉讼时效直接与诉讼是否成立、请求能否被支持有关。诉讼时效对公民权利的实现具

有重要意义，为了保证司法的公平正义，维护法律尊严，需要严格按照程序规定，通过法律途径实现法益，因此需要将诉讼时效落到实

处。因此，本文从法律一般规定为切入点，结合司法实践活动以及法理学一般理论对民法中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问题进行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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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诉讼时效的概念及法律意义
诉讼时效即诉讼的时效，可以将其理解为在一定

的期间范围内诉讼具有有效性的标识，是民事诉讼领
域极为常见的一个概念。简单来说，当一个案件超过
诉讼时效后再向法院提起诉，法院可以以其超过诉讼
时效而不受理、被告可以以其超过诉讼时效为理由而
抗辩。

诉讼时效是民法规定法益实现的一种保障，是法
律公平正义的一种体现。从表面上看，诉讼时效给当
事人的权利增加了一个时间上的限制，让当事人承担
了超过诉讼时效而权益减损的风险，但是这却是法律
合理性的体现。相较于刑事行为，民事行为具有极强
的弹性，这种弹性一方面是基于民事行为意思自治的
特性，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平等主体权利义务平等的法
理基础。虽然超过诉讼时效意味着当事人某项权益的
减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另一方当事人某项权益的增
加，因此本质上并不违背公平正义理念。

单纯从概念上分析诉讼时效较为抽象，这里举个
例子来阐述一下。诉讼时效多活跃于债权纠纷中，双
方当事人约定一个借贷协议，约定了借款日期、借款数
额以及还款日期，当超过还款日期债务人未履行债务
还款时，债权人可以向法院起诉来实现权利。假如没
有限制债权人追债的时间，比如债务发生几十年后，债
权人急需用钱时再追债，此时距离借贷行为发生已过
去太久，各种证据材料难以保存完整，同时还面临债务
人下落不明等诸多问题，为了保证司法效率，需要对追
债的期限进行限定，也就需要诉讼时效限制。另一方
面则是为了避免法律资源的滥用，按情理债权人任何
时间都可以向债务人追债，但是法律资源作为一种公
共资源不能总服务于个人，因此法律仅对债权人的诉
讼权利保护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债权人合理合法地
通过诉讼手段追索债务的规定期间，也就是诉讼时效。
此外，设定诉讼时效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鼓励债权人在
适当期间内实现权益，正所谓“法律并不会惩罚躺在
权利上睡觉的人”，诉讼时效也是敦促当事人尽快实
现自身权利的一个重要限制。

二、诉讼时效的特点

诉讼时效并非自然产生，不是民事行为发生后就
自然产生的一种权利与义务。诉讼时效发生于民事行
为中一方当事人法益受到侵害后才可能出现，根据
2017 年 3 月 15 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总则》，“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
效期间为 3 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这
一条进行解读，不难发现诉讼时效的两个特点。

首先，诉讼时效是基于“请求”产生的一种权利与
义务，意味着权益受侵害方可以依据诉讼时效的相关
规定在合理时间内通过诉讼手段维护自身法益，而另
一方则需要在诉讼时效内承担被诉风险，并且履行应
诉义务。也就是说，诉讼时效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权
利被侵 害 后 的 救 济 行 为 而 产 生 的 一 种 权 利 与 义 务
关系。

其次，诉讼时效具有明确的时效性，有具体的存续
时间，超过规定期限后则不再享有诉讼时效范围内所
拥有的诉讼权利。

三、法律法规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 一) 一般诉讼时效
《民法总则》中对一般诉讼时效进行了相关规定，

见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
诉讼时效期间为 3 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这意味着我国民事行为领域，诉讼时效一般适用
3 年的规定。

( 二) 特殊诉讼时效
除一般 3 年期的诉讼时效外，其余单行法、特殊法

中与诉讼时效相关规定都是特殊诉讼时效，大体上可
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短期时效、长期诉讼时效以及最长
诉讼时效。

短期诉讼时效指的是远小于 3 年期的诉讼时效，
见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
请求赔偿的、未声明前提下出售质量问题商品的、延期
或拒绝支付租金的以及寄存物品丢失或损坏的，这四
类民事行为适用于 1 年的诉讼时效规定。

长期诉讼时效规定是相较于短期诉讼时效规定较
长，但并不意味着其一定是小于一般诉讼时效或长于
一般诉讼时效( 2 － 20 年) 。在《产品质量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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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法》、《海商法》、《合同法》中分别规定了 2 年、应
知知后 3 年、3 － 6 年以及 4 年的长期诉讼时效规定。

最长诉讼时效是短期诉讼时效、长期诉讼时效规
定之外的最长可达 20 年的诉讼时效，见《民法总则》
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
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
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有特殊情况
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此外，在《民法总则》诉讼时效相关条款中同时规
定了时效的强制性原则，诉讼时效只能由法律、法规强
制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时效的延长、缩短、放弃等
约定都是无效的。

四、诉讼时效的适用与思考
( 一)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根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可以确定的是诉讼时

效只适用于请求权范围内。考虑到请求权的特性，请
求权与诉讼时效一致，都具有时效性。请求权会因诉
讼时效届满而减损或消灭，而其他权利则不与诉讼时
效相关，如支配权、形成权、抗辩权等。而支配权、形成
权、抗辩权效力较为强大，其中支配权是绝对权，完全
排他，形成权则仅受意思表示影响，抗辩权则贯穿于民
事行为之中。此类权利与请求权具有明显差异，此类
权利在某些情况下具有绝对权威，并不会因为事实行
为的差异而发生较大变动，只受到除斥期间限制。而
请求权则是效力较弱的一种权利，是一种相对权利，如
果另一方在诉讼期间履行了义务，那么请求权可能就
会减损或消灭，这与支配权、抗辩权、形成权具有明显
差异。因此，可以确定在民法领域只有与请求权相关
的民事行为才可能适用诉讼时效。

( 二) 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争议
前文已经提到，只有请求权才可能使用诉讼时效，

也就是说并非所有请求权均可适用。在诸多请求权
中，物权请求权是争议较大的请求权类型，在法理学
界、司法界对于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具有三
种观点。

一种就是物权请求权适用一般请求权的相关原
则，适用于诉讼时效; 另一种就是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
讼时效; 最后一种就是对两种观点的折中处理，认为已
登记的不动产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其他基本
适用。

虽然对于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仍存在较
大争议，但是可以明确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定不适用诉
讼时效: 1) 返还原物请求权。若适用诉讼时效就会出
现这种现象，非法占有他主所有就会变成自主所有合
法占有，这种情况是违背最基本的社会伦理的，因此不
能适用。2) 具有持续状态的请求权，比如排除妨害请
求权、清除危险请求权等，若适用诉讼时效不仅会面临
当事人法益无法保全的问题，还会面临如何计算诉讼

时效期间的问题，在此类物权请求权中诉讼时效不具
有可操作性。

( 三) 其他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
基本可以确定，物权请求权部分适用，债权请求权

一般适用。原则上债权请求权都具有诉讼时效，但是
有几类比较特殊的债权请求权不适用，分别是支付存
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投资关系缴付请求权、国债兑付
请求权、相邻关系中特定请求权四种。这四类是比较
常见的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从司法实
践活动出发，这四类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原
因也可以理解。当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冲突时，个人
利益需要让步，这四种请求权基本都涉及到利益冲突
问题，若适用诉讼时效，可能无法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因此从大局考虑、从社会稳定考虑，这四
类债权请求权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

( 四) 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不足
不可否认，我国诉讼时效制度存在明显的不足。
首先，诉讼时效是民法领域的重要概念和制度，但

是我国现行的诉讼时效制度是“拿来主义”的产物，未
完全与我国国情结合，存在很多不适用和不合理的地
方。其次，我国没有完全独立的单行民法典，整体上仍
是民商合一的形态，但是商事行为和一般民事行为存
在显著差异，适用相同的诉讼时效规定必然会出现差
错。在民事行为中，2 年、3 年的诉讼时效基本足够，但
是在大型商事活动中，2 年、3 年的一般诉讼时效就较
短，是否适当延长这一期限，也是现阶段法律建设中应
当注意的问题。

( 五) 诉讼时效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方向
1． 将一般民事活动诉讼时效、基于物权请求权的

诉讼时效、商事活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独立分离，形
成专门的特别规定。

2． 硬性时效规定的基础上设定明确门槛的弹性时
效规定，扩大诉讼时效的适用。

3． 考虑是否给予弱势群体特殊保护 ( 参考劳动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

4． 妥善处理民法自治和法律权威的联系与矛盾，
确立明示放弃请求权的路径、开拓更广泛更合理的权
益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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